附件2

芒市室外经营类别范围

一、小修理服务类：修配锁、修伞、修擦鞋、修拉链、缝纫织补、磨刀、手机贴膜等。
二、水果蔬菜类：季节性瓜果、自产自销农副产品等。
三、饮食类：饮品、小吃、豆浆、油条、饵丝、米线、熟食等（包括卤制品、油炸食品）和只需简单程序加工的各种地方传统风味小吃（不包括使用明火的烧烤、经营生食水产品等生食类食品、裱花蛋糕和用勾兑工业生产的酒类）。

四、报刊小百货类：报刊书籍杂志年画对联等、古玩收藏手工艺品类和日用百货等。

五、花卉类：观赏花、盆栽、观赏果、观赏茎等。
六、车厢经营：日用百货、汽车挂件、摆件饰品、手工艺品、毛绒玩具、服饰鞋包等（必须携带车载灭火器，并保证能正常使用）。
七、严禁禽畜、水产、生肉、屠宰等类别室外经营。禁止露天烧烤、露天油炸等大油烟类别室外经营，应进店铺或进入市场加装空气净化器后方可经营。禁止经营易燃易爆违规物品和管制刀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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